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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物负阴而抱阳”， 任何事

物都具有两面性。 某一国家或地区

一定发展阶段的经济政策及其刺激

措施， 在短时间或在某一领域激发

经济活力、 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

从长期或整体实施效果和扩散影响

来看， 可能会带来某些负面效应或

消极作用， 甚至表现为在客观上刺

激、 诱发经济犯罪的发生。 因此，

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为经济犯罪

的滋生、 蔓延提供条件和土壤， 而

经济犯罪作为经济政策的“副产

品”， 其变化趋向与经济政策调整

同步， 一定时期的经济政策会伴随

一定数量和质量的经济犯罪， 或增

加犯罪数量， 或丰富犯罪手段， 或

改变犯罪形态。 针对这些“副产

品” 的社会治理， 刑法规制是维护

法治的最后一道防线， 研究如何守

好底线， 意义重大。

恶意投诉源于消费者保护领

域， 指行为人通过不当手段滥用自

己的合法权利， 以达到非法占有目

的。 2021 年 8 月以来， 涉第三方

支付平台“反洗钱” 恶意投诉案件

持续高发， 这类案件的发生实质上

就是反洗钱综合法规视域下中国人

民银行出台 《金融机构反洗钱和反

恐怖融资监督管理办法》 的“副产

品”。 该办法首次将非银行支付机

构、 网络小额贷款公司等纳入了反

洗钱监管， 旨在进一步提升我国防

范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的能力、 督

促金融机构提高反洗钱工作水平，

自此， 第三方支付平台需要按照央

行规定严格履行反洗钱职责， 否则

将面临相应处罚， 严重者将吊销营

业执照。 于是， 有人开始利用第三

方支付平台畏惧央行“反洗钱” 监

管压力、 保护其商业信誉的心态对

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恶意投诉， 严

重干扰了第三方支付机构的正常经

营， 同时， 虚假、 夸张、 毫无社会

意义的恶意投诉涌向金融监管、 司

法部门， 占用了大量公共资源， 对

国家金融、 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造

成一定威胁。 由于现阶段此类案件

尚无准确定性， 法、 检部门亦缺少

指导性判例明确法律适用。 因此，

司法实务中围绕第三方支付恶意投

诉行为的性质认定以及罪名适用研

究迫在眉睫。

明晰黑灰产业链条构成

司法实践显示， 该类恶意投诉

行为的核心是获取第三方支付平台

的赔付款。 首先， 犯罪人在互联网

上挖掘非法赌博或者非法投资网

站， 通过小额充值、 转账等交易手

段， 探明网站使用的第三方支付通

道； 然后， 通过这些支付通道进行

网络赌博或者投资理财， 刻意制造

第三方支付平台交易订单； 或者在

朋友圈、 微信群、 百度贴吧等网络

社交媒介发布维权广告， 对相关交

易订单进行收集； 最后， 犯罪人凭

借上述交易订单和银行流水与第三

方支付平台进行谈判， 同时采取拍

摄威胁视频、 纠集多人前往中国人

民银行举牌、 闹事等施压手段， 以

“支付平台收单审查存在过失， 导

致客户资金被非法网站骗付” 为

由， 要求平台根据其提供的银行流

水退回其“损失”。 有时恶意投诉

人甚至贿赂平台内部工作人员， 以

求“里应外合” 顺利获取平台的赔

付款。 由此可见， 恶意投诉行为存

在挖掘第三方支付平台“反洗钱”

漏洞、 进行非法网络赌博或者投资

理财、 收集或者制造交易订单、 提

供或制造银行流水、 拍摄威胁视频

以及到中国人民银行闹访、 缠访、

与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谈判、 行贿

企业工作人员等多个涉案环节。 从

恶意投诉人的角度， 有人涉及多个

环节， 有人只涉及一个环节； 从恶

意投诉链条构成角度， 可以全环节

链条参与， 也可以部分环节链条参

与， 在司法实践中呈现关系网络极

其复杂的组合情况， 团伙化、 组织

化、 专业化、 跨地域特征明显， 需

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

厘清产业链相关行为性质

根据该黑灰产业链“流水线”

式作业分工， 检视其产业逻辑和业

内生态， 宏观上坚持全生态全链条

的打击对策， 微观上用足用好刑法

现有规定， 根据黑灰产的特点， 准

确适用相关罪名， 从而实现针对该

恶意投诉行为的有效刑事规制。

（一） 敲诈勒索罪的法律适用

敲诈勒索罪的认定要求行为人

同时具备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

的” 和客观上的“威胁、 要挟、 恐

吓等手段”。

首先， 由于“非法占有的目

的” 属于行为人的一种内心倾向或

者内在态度而较难认定， 学界普遍

认为， 证明其存在与否， 必须要综

合考量行为人的行为以及附随内

容。 涉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恶意投诉

行为， 投诉人的权利基础和索赔手

段是证明其“非法占有目的” 存在

与否的关键。 网络赌博行为以及非

法投资行为本身不受法律保护， 因

此， 由其产生的资金损失不属于客

户风险损失， 第三支付平台可以不

予赔付。 但为了达到赔付目的， 恶

意投诉人往往隐瞒其行为的故意性

和不当性， 主观追求损害的发生，

以“资金被骗付” 等借口要求支付

平台赔付交易资金， 这是典型的明

知自己没有权利基础而伪造权利基

础， 存在“非法占有目的”。

其次， 关于威胁、 要挟、 恐吓

等手段的认定。 学界关于威胁、 要

挟的定义十分统一， 行为人以恶害

相通告， 迫使他人违背意愿交付财

物。 而作为判定一个行为是否属于

敲诈勒索罪中胁迫行为， 关于要

挟、 胁迫强度程度的判断存在两种

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被害人产生心

理恐惧即可，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不

需要被害人内心恐惧， 只要求行为

人有意图使他人恐惧即可。 在该类

恶意投诉案件中， 恶意投诉人以向

人民银行揭发、 投诉、 举报等相要

挟， 或以闹访、 缠诉等方式向平台

施压， 利用第三方支付平台忌惮央

行行政处罚的心态而被迫交付财

物， 其手段已经构成敲诈勒索罪的

客观构成要件。

（二） 诈骗罪的法律适用

诈骗罪的认定要求行为人具备

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 但在

客观上强调“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

真相的方法” 骗取财物。 涉第三方

支付平台的恶意投诉案件， 恶意投

诉人为从第三方支付平台有效牟取

利益， 存在隐瞒网络赌博的真相

或者制造虚假网络交易， 提供虚

假的陈述、 使用虚伪的证据， 使

第三方支付机构产生错误认识而

做出恶意投诉人所希望的财产处

分。 由于此时第三方支付平台处

分财产的意思表示自由但不真实，

故应当以诈骗罪追究恶意投诉人

的刑事责任。

若恶意投诉人在虚构事实、 隐

瞒真相的基础上， 使用了威胁、 要

挟等手段逼迫支付平台交付财物

的， 即满足敲诈勒索罪的客观要

件。 此时， 恶意投诉人基于一个犯

罪目的， 实施了两个单独的犯罪行

为， 一个符合诈骗罪客观要件， 一

个符合敲诈勒索罪客观要件， 但由

于它们共同侵害同一对象之同一法

益———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财产权，

根据不侵害法益不为罪的原则， 同

一行为人实施的数行为共同侵害了

同一对象之同一个法益， 数行为只

能被评价为一罪。 故恶意投诉人的

敲诈勒索行为吸收诈骗行为， 以敲

诈勒索罪追究恶意投诉人的刑事责

任。

（三） 寻衅滋事罪的法律适用

寻衅滋事罪的认定要求行为人

具备主观上的“明知自己的行为会

发生破坏社会秩序的危害结果， 并

且希望这种结果发生” 以及在客观

上具有“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 造

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表现”。

涉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恶意投诉案件

中， 恶意投诉人为顺利牟取利益，

针对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施压行为，

诸如缠访、 闹访、 拍摄要挟视频、

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滋事言论等往往

会贯穿整个全程。 这些行为无疑侵

犯了公共秩序， 但是否达到了法定

的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程度，

应综合考量公共场所的性质、 公共

场所活动的重要程度、 进入公共场所

的人数、 起哄闹事的时间、 公共活动

受影响的范围与程度等。 若恶意投诉

人纠集多人， 致使企事业单位的工作

无法进行， 造成严重损失的， 行为人

还可能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四） 赌博罪的法律适用

赌博罪的认定要求行为人具备主

观上“故意并且以营利为目的” 以及

在客观上具有“网络赌博或者以赌博

为业的行为”。 涉第三方支付平台的

恶意投诉案件中， 为获取要挟筹码，

恶意投诉人在测试交付通道的过程

中， 往往组织、 招引多人进行赌博，

甚至其本人就嗜赌成性， 以赌博作为

其生活来源。 这些人为获取第三方支

付平台为非法赌博网站提供支付渠道

的证据， 积极参与赌博， 其赌博行为

是为了敲诈勒索的目的服务， 敲诈勒

索是赌博行为的终极目标和根本动

力， 赌博和敲诈勒索这两个行为构成

了手段和目的的牵连关系， 从一重罪

处罚。 另外， 赌博和敲诈勒索这两个

行为亦可独立成罪。 司法实务中， 存

在“帮助” 赌博人员向第三方支付平

台索要损失的情况， 如果不能认定赌

博人员敲诈勒索的“主观故意”， 不

构成敲诈勒索罪， 则应当以赌博罪进

行刑法规制。

（五） 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
的法律适用

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认定

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备“谋取不正当

利益的目的”， 客观上“表现为给予

公司、 企业的工作人员以财物”。 在

涉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恶意投诉案件

中， 恶意投诉人为尽可能多且顺利获

取来自平台的赔付款， 有时会以支付

回扣、 手续费等方式勾结平台内部工

作人员。 虽然在市场经济活动中， 支

付佣金、 折扣、 手续费等是正常的业

务往来， 因其有利于经济发展而受到

法律保护。 但在该类案件中， 恶意投

诉人给予平台内部工作人员经济回馈

是利用其职务身份， 为敲诈勒索打开

方便之门， 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谋取不

正当利益的目的， 客观上导致合法经

营者的积极性严重受挫， 使第三方支

付机构蒙受损失， 对市场经济造成影

响。 一方面， 恶意投诉人的行为符合

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构成要

件， 其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行为与

敲诈勒索行为构成了手段和目的的牵

连关系， 从一重罪处罚； 另一方面，

平台内部工作人员因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而收受恶意投诉人财物， 为其谋取

利益， 则构成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受

贿罪。

涉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恶意投诉案

件， 伴随中国人民银行 《金融机构反

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监督管理办法》 该

项政策而发生。 迄今为止， 属新发、

新型案件， 但案情从发案伊始即呈现

团伙化、 组织化、 专业化、 跨地域特

征， 其黑灰产业链构成相当复杂。 有

的黑灰产专门根据此类犯罪新增， 比

如， 挖掘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反洗

钱” 漏洞； 有的黑灰产已存在很久，

比如， 非法网络赌博网站以及虚假投

资网站的构建和运营。 打击此类犯

罪， 需要明晰犯罪黑灰产业链， 厘清

犯罪嫌疑人的具体分工， 根据其在整

体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犯罪认

定， 用足用好刑事立法现有规定， 才

能形成司法威慑， 坚决遏制此类犯罪

行为的蔓延与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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